
Q14 公務員將機關採購案件交由自己親友承包，是否構成圖利？ 

A14 公務員服務法第 17條明文規定「公務員執行職務時，遇有

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利害事件應行迴避」，第六條「公務員

不得假借權力，以圖本身或他人利益，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

機會加害於人」。明知事涉家族利益，非旦未予迴避且主動

介入，已違反規定。另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事務，直接取

得不法之利益，或以迂迴方式而輾轉使自己或第三人獲得不

法利益者，均屬圖利行為。雖未直接獲得金錢利益，惟其圖

利其親友行為業已觸犯「貪污治罪條例」第六條第四款「對

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私人不法之利益者」規

定。 

 


